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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會通過選舉雜項修訂草案

代領綜援失私隱 社署主任促改善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立法會三讀通過
《2011年選舉法例（雜項修訂）條例草案》，包括將特
首選舉開支上限提升至1,300萬元，以及容許各級選舉
中的候選人在指定期限內修正其選舉申報書內的輕微
錯誤等。經修訂後的選舉安排，將於今年11月舉行的
2011年區議會選舉及之後的各場選舉開始實施。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林瑞麟昨日介紹了有關條例

草案的重點建議，包括在立法會、區議會及村代表選
舉的選舉呈請中，引入類似《行政長官選舉條例》之
下的越級上訴機制。

涵立會區會村代表選舉
根據有關建議，對原訟法庭就立法會、區議會及村

代表選舉，包括補選，所作的選舉呈請裁決不滿的一
方，若取得特區終審法院上訴委員會的上訴許可，可
直接向終審法院提出上訴。

就目前多個政黨均不滿選舉申報書中即使有細小錯
誤，都會被轉交廉政公署處理，增加各候選人的負
擔，是次經修訂的法例規定，選舉申報書出現輕微錯
漏，不超過相關選舉的建議最高特定限額，候選人會
被通知在指定時間內修正選舉申報書內出現的錯誤或
遺漏，無需向法庭申請寬免令作出有關修正。

增選舉開支候選人資助
條例草案建議將區議會選舉的選舉開支限額由4.8萬

元增至5.38萬元，候選人的財政資助額則由現時每票

10元或候選人申報選舉開支的50%，修訂為每票12元
或選舉開支限額的50%，並建議行政長官選舉開支限
額由自2001年起實施的950萬元增至1300萬元。

會上，公民黨議員余若薇質疑，明年的特首選舉只
有1,200名選委，卻比立法會「超級區議員」的選舉開
支上限高逾一倍，是「輕視一般市民的知情權和投票
權」。林瑞麟反駁指，特首候選人未來選舉應面對整個
香港社會，因此無論競選辦公室人手、宣傳公關都要
有多些財政預備，開支上限增加至1,300萬元，是實事
求是的恰當做法。

越級上訴機制終院定奪
就越級上訴的問題，公民黨議員吳靄儀聲言，該做

法增加特區終審法院的工作負擔，加上上訴特區終院
的門檻很高，需要符合涉及重大的公眾利益等理據，
故擔心選舉呈請並不符合有關要求。林瑞麟回應時認
為，將選舉呈請是否可上訴交由特區終院去決定，是
不想不必要地限制終院的工作，並相信終院會很有原
則地去決定是否批准上訴。

特區政府約在兩星期後交代遞補機制諮
詢方案，反對派議員繼續炒作爭議。公民

黨議員陳淑莊昨日在立法會大會上提出質
詢，聲言政府一開始未有就遞補機制方案
進行公眾諮詢，違反了政府一貫會就重大
政策建議公眾諮詢的原則，又要求當局撤
回草案。

公民黨議員吳靄儀及「人民力量」議員

陳偉業則同一個鼻孔出氣，聲言林瑞麟在
是次爭議中，無法掌握民情，是「嚴重失
職」，並要求他「引咎辭職」。

以堅定立場及態度排難
林瑞麟在回應時強調，政府要堵塞議員

任意請辭，策動所謂「公投」的漏洞，獲
得主流民意及逾半立法會議員的支持，故
堵塞有關漏洞目標仍然存在，而當局建議
的遞補機制是行政會議就此作出的集體參
與決定。他身為問責局長，首要任務就是
繼續努力為香港解決問題，完成草案立例
工作，並強調在處理這類具爭議性議題
時，要有堅定的立場及堅定的態度，才可
為香港圓滿解決問題。

政府承諾以民意為依歸
他又強調，特區政府以現有的遞補機制

方案作為諮詢的起步點，並會在諮詢文件
中一併交代過往在立法會相關草案委員會
收集的不同意見，包括就死亡及疾病的自

然出缺舉行補選、考慮限制已請辭議員不
能參與補選等建議，又呼籲市民在諮詢期
內暢所欲言，承諾當局會以民意為依歸，
在諮詢期後公開交代總結報告，並視乎市
民提供的意見是否有助解決問題，不排除
會微調現有的條例草案。

曾德成望完成相關立法
民政事務局局長曾德成在回應有關提問

時亦表示，特區政府從任期開始就說明施
政會以民為本，既定方針是盡可能公開、
具透明度和向公眾負責，當局無意改變諮
詢公眾的方針。

他強調，去年1月，5名立法會議員辭職
觸發補選，所謂「公投」引起社會高度關
注，香港市民普遍不接受議員任意請辭和
迫使動用大筆公帑進行補選，認為必須堵
塞漏洞，故政府有責任回應廣大市民的關
注，而在處理這個重要議題時，當局一直
都十分重視社會上的討論及公眾的意見，
並在上星期回應民意，就先前的方案提出
了修訂，隨後又決定以修訂草案為基礎展
開公眾諮詢，進一步聽取社會上的意見，
希望社會對這個問題進行理性的討論，凝
聚更大的共識，堵塞漏洞，確保市民的關
注得到回應。

曾德成並期望，遞補制建議在公眾諮詢
後，可於2011至12年立法年度內恢復及完
成有關的立法工作。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民建聯主席譚耀宗最
近接獲多名任職社會福利署的社會工作主任的反映，
指社署要求他們以個人身份證號碼，為部分未滿18
歲、又沒有法定監護人的綜援申請人，及部分經醫生
證明身體狀況不宜自行申請綜援的成年人出任綜援受
委人，嚴重侵犯員工的私隱，並要求改善有關安排。

譚耀宗接投訴代請命
譚耀宗昨日在立法會會議上以書面提問時表示，就

有關問題，勞工及福利局曾答允更改電腦系統，讓有
關的員工可以政府職員證或部門職員證號碼代替個人
身份證號碼，以綜援受委人的身份替有關人士申領綜
援，但他們在本年年初再向局方跟進有關事件時，局
方則稱，政府職員證或部門職員證號碼並非獨一無
二，並且容易造成混亂，因此拒絕更改有關安排。

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張建宗在書面回覆時表示，在今
年6月底，由社署署長委任受委人的綜援個案共有
27,236宗，其中由社署社工作為受委人的個案共有2,808
宗，涉及647名職員，並指社署一直按照處理個人資料
的內部指引去處理有關的資料，提醒所有員工必須按

《個人資料（私隱）條例》（第486章）的規定去使用、
處理及儲存個人資料，包括確保資料不會在未獲授權
的情況下被使用及查閱。

續探討採其他證明可行性
張建宗強調，為確保公帑能妥善運用及防止對綜援

受助人造成金錢上的損失，社署必須正確辨識受委人
的身份，而只有身份證是穩妥而獨一無二的身份辨識
文件，尤其當受委人前往社會保障辦事處為受助人要
求即時墊支現金時，社會保障辦事處的職員必須憑有
效的身份證明文件，核實其身份，方能即時提供協
助；如受委人被發現盜用或騙取受助人的援助金，身
份證號碼將有助社署及警方辨識身份證持證人的身
份，進行檢控及/或索償。

就社署社工擔任受委人的個案，社署曾考慮過以其
他身份證明替代，但有關的身份證明的號碼皆有可能
更換，證件上的其他資料亦可能未更新，並非穩妥的
身份辨識方法，或增加在即時墊支現金時錯發援助金
的機會，故社署目前仍沿用現行安排，但會繼續探討
採用其他身份證明文件代替身份證的可行性。

諮詢聽民意 遞補制或微調
回應社會反對辭職再選 林瑞麟強調堵漏立場堅定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特區政府從善如流，就遞補機

制方案諮詢公眾兩個月，並預計可於本月下旬推出諮詢文件。政

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林瑞麟表示，當局提出立法會議席遞補機制

是以民意為依歸，回應社會普遍不支持議員任意辭職再參選的訴

求，故會以堅定立場堵塞漏洞，努力解決問題，並強調當局以新

修訂的遞補機制方案作為諮詢基礎，而在聽取民意後不排除機制

可作微調，包括就死亡及疾病的自然出缺舉行補選

等。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根據建制
派反映的普遍市民希望特區政府就議席新
遞補制公開諮詢，特區政府決定從善如
流。民建聯以及多名獨立的功能界別議員
均表示，他們會利用為期2個月的諮詢
期，收集更多市民的意見並向當局反映。

民建聯立法會黨團召集人葉國謙昨日表
示，民建聯支持特區政府提出的議席遞補
方案，認為該方案因應香港現行的比例代
表制，在沒有扭曲選民的意願下填補議席
空缺，而在未來2個月的諮詢期內，他們
會繼續就如何進一步優化方案向政府發表
意見。

工程界議員何鍾泰坦言，自己不太支持
延後通過表決，「市民要表達意見，10日
時間已經可以做到」，但既然特區政府就
方案開展諮詢，可以讓他有較多時間了解
界別內選民的意見。會計界議員陳茂波則
透露，他計劃於下月底舉行座談會，邀請
官員與其界別內的選民正面接觸，解釋當
局的建議及聽取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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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選舉事務處提
醒合資格而尚未登記為選民者，倘有意於今年11
月舉行的區議會選舉中投票，就須於下周六（16
日）或之前向當局遞交選民登記申請。

選舉事務處發言人昨日表示，凡持有身份證明
文件、年滿18歲及通常在香港居住的香港永久性
居民，均有資格登記為選民；已登記選民無須重
新登記，但其地址或其他登記資料如有更改，便
須在8月29日或之前通知選舉事務處。

鼓勵電郵接收競選廣告
為節省紙張及保護環境，選舉事務處鼓勵選民

提供或更新電郵地址，以供相關的候選人發放選
舉廣告。選民登記申請或更改登記資料的表格可
在選舉事務處、各區民政事務處及公共屋 辦事
處索取，或在選民登記網站：
www.voterregistration.gov.hk下載。填妥的表格可郵
寄至灣仔愛群道32號愛群商業大廈10樓選舉事務
處，或傳真至2891 1180。如有查詢，可致電2891
1001。

當局籲選民16日前登記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據香港研究協會最新調查

發現，在特區政府14名問責官員中，有8人的評分錄得下
跌，6人錄得上升。其中，評分跌幅首兩位的分別為政制
及內地事務局局長林瑞麟（跌0.27分）及律政司司長黃仁
龍（跌0.25分），相信與遞補機制草案所惹起的爭議有關。

是次調查於6月28日至7月5日進行，共訪問了1,175名18
歲或以上市民，以1分為非常不滿意，3分為一般，5分為
非常滿意，為14名問責官員評分。結果顯示，和今年5月
的同類調查比較，3名司長的滿意度評分排名維持不變，
其中，律政司司長黃仁龍錄得0.25分的第二大跌幅，得
2.87分，繼續排在第一位；政務司司長唐英年得2.72分，
跌0.14分，繼續排在第二位；而財政司司長曾俊華亦錄得
0.03分的跌幅，以2.27分繼續排在第三位。

研究協會負責人稱，逾5成半問責官員的滿意度評分錄
得下跌，反映大部分問責官員最近2個月的工作表現未如
理想，而所有問責官員的滿意度評分均不足3分，低於一
般水平，是同類調查首次出現的情況，反映所有責官員的
表現與市民的期望存在明顯差距，情況令人憂慮，故促請
各問責官員認真檢討工作，加強與市民溝通，深入了解市
民的訴求，急市民所急，積極回應市民最關注的議題。

14問責官 8人評分跌

2011年選舉法草案的修改重點
1. 在立法會、區議會及村代表選舉的選舉呈請中，若取得特

區終審法院上訴委員會的上訴許可，可直接向特區終院提
出上訴。

2. 容許多種組合下的不同候選人可免付郵資向同一名選民或
投票人寄出宣傳信件。

3. 行政長官選舉的選舉開支上限由950萬元增至1,300萬元。

4. 區議會選舉的選舉開支限額由48,000元增至53,800元。

5. 區議會選舉候選人的財政資助額提升至每票12元或選舉開
支限額的50%，以較低者為準。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林瑞麟強調，當局提出立法會議席遞補機制是以民意為依歸，並會堅定立
場堵塞有關的漏洞。 香港文匯報記者潘政祁 攝

■葉國謙強調，會在兩個月諮詢期內積
極就遞補制向政府反映意見。

香港文匯報記者潘政祁 攝


